伊政发〔2018〕24号

关于申请援建小伊乡三方巡回庭的请示

县中级法院：

为加强乡镇社会管理、维护基层职工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加强新时代下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职工维权和信访稳定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良好格局。根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经研究，拟申请创建由法院、工会、人社等三家单位同筑共建的巡回法庭、劳动争议调解庭、巡回仲裁庭（以下简称三方巡回庭）工作试点。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1、 目的意义
我市早在2012年8月全省率先建成了由市中级法院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市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巡回仲裁庭，时称“三庭合一”模式。2013年11月省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苏工办[2013]71号）再次强调“乡镇（街道）工会，设立独立的职工法律援助站，或者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劳动保障所、综治办，加载工会法律援助的功能，做好本区域内的职工法律援助工作，承接上级工会交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这是全市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融入到社会化大调解格局过程的一个象征，可以说是全市工会劳动争议调解等职工维权工作一次飞跃，对推动今后工会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三庭合一”工作模式，是新时代工会组织主动融入省高院、省人社厅等多部门“五位一体”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参与创新社会管理工程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灌云县小伊乡作为国家4E级花果山国际机场坐落地，连盐、连淮扬镇铁路交汇地，宁连、沿海高速枢纽地，盐河三级航道贯穿地，204国道毗临地，“水、陆、空、铁”汇集，交通优势逐步彰显。空港产业园及空港小镇规划已形成初步方案，其中空港产业园作为市级重点打造的园区，未来将引入多种大型企业和总部经济，带动一大批职工就业，创建三方巡回庭对于维稳工作具有前瞻意义和深远影响。

二、主要任务
（一）整合法律援助职能。将信访、监督、调解、援助等各种维权资源和手段有机衔接起来，为有援助需要的职工群众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务。建立援助服务联动制度，形成合力推进基层法律援助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区域交流合作。建立援助异地协作制度，解决好职工群众跨地区申请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问题，确保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对于历史遗留问题、集体劳动争议、农民工工资拖欠、企业改制重组等涉及职工人数比较多、矛盾比较集中的案件，建立快速援助处理制度，简化程序、主动介入、快速办理，避免矛盾的激化和升级。

（三）扩大范围创新方式。把更多的功夫花在前期的矛盾纠纷预防、劳动法律监督和劳动争议调解上，最大限度使劳动关系矛盾不发生、不积累、不激化。从坐等上访向主动下访转变，深入基层，走近职工。从被动化解向主动调处转变，坚持调解为主、调解先行，探索建立劳动争议一体化处理机制，形成矛盾快速化解的绿色通道，努力把更多的劳动争议解决在调解环节，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三方巡回庭创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时间紧、任务重。乡党委、政府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小伊乡三方巡回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项工作。

（二）推动工作创新。积极探索符合我乡实际、富有成效的新模式、新机制和新举措，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把握巡回庭创建关键环节，力争在法工体系、法工能力和法工实效等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三）严格督查考核。要加强对三方巡回庭创建工作的规划指导、过程监督和工作考核，及时研究解决创建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行政监察和问责力度，对工作迟缓、措施不力的要严肃处理。

（四）广泛宣传引导。要广泛宣传创建三方巡回庭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工作重点和成效做法、典型经验，凝聚社会共识。对有代表性、影响大的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推进问题的最终解决。要扩大对职工的法制宣传，让广大职工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增强依法维权意识，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申请事宜
汲取市总工会“三庭合一”模式的成功经验，建设三方巡回庭需配齐相关设备，包括：

（1） 法庭专用办公桌椅；

（2） 台式电脑1台，显示器4台，打复印一体机1台，证件扫描仪1台；

（3） 法院、工会、人社等徽章及制度牌各1套。

鉴于我乡财政非常紧张的现状，目前庭内设施建设、专职人员配备和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存在较大困难。为确保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恳请县中级法院给予一定支持。

灌云县小伊乡人民政府
2018年2月26日



